                      登记编号：□□□□□□□□
天 津 市 经 济 租 赁 房
申
请
审
核
表
申 请 人：                          
户籍地址：     　  区    　       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制

一、申请人及住房情况
	申请人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户 籍 地 址
	
	同户籍
家庭人口
	

	现居住地址
	
	联系电话
	

	被拆迁人姓名
	
	身份证号
	
	与申请人
关系
	

	申请人及同户籍家庭成员情况
	关系
	姓名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上年总收入（元）

	
	申请人
	
	
	-------
	

	
	
	
	
	
	

	
	
	
	
	
	

	
	
	
	
	
	

	
	
	
	
	
	

	
	
	
	
	
	

	
	家庭上年总收入（元）
	

	家庭
住房情况
	家庭拆迁住房总建筑面积      M2，人均住房面积（       建筑M2/人）
拆迁补偿安置费：（大写）                          元（￥        元）。


	
	住房地址
	建筑面积
	被拆迁人

	
	
	
	

	
	
	
	

	
	注：除现拆迁住房，有其他住房的须如实填写


二、申请人承诺

	本申请人保证所填内容真实无误，所提供的有关证明真实。如有不实，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本人自愿申请经济租赁房，同意按照规定存储房屋租赁保证金，愿意遵守我市关于经济租赁房管理的相关规定。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三、申请人提供证件列表
	序号
	证件名称
	页数

	1
	本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2
	家庭户籍簿（复印件）
	

	3
	《天津市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复印件）（红、绿）
	

	4
	《定期定量补助领取证》（复印件）
	

	5
	《定期抚恤金领取证》（复印件）
	

	6
	《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复印件）
	

	7
	本人及家庭成员收入证明
	

	8
	其他
	

	申请人提供证件原件审核无误，复印件共      件、   页，附于《申请表》后。
经办人签字：


注：以上复印件纸张规格均A4复印纸，字迹清楚，严禁涂改。
四、审核意见
	拆
迁
单
位
受
理
意
见
	经查验，该申请人提供的要件齐全，符合要求，该申请人属于：
（一）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费在16万元以下（  ）
（二）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民政部门定期定量生活补助或领取特困救助的（  ）

经办人：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区房管局
审核
意见
	经办人：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市住房保障管理办公室备案
	经办人：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注：1、申请人符合哪类申请条件，由审核单位在（  ）中划“√”。      
    2、登记编号第1、2位为区代码；第3、4位为拆迁单位代码，由区编制；第5-8

       位为申请人登记顺序号，由拆迁单位据实编写。

